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办公室文件

中个协办字[2009]3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关于2009年全国个私协系统

“5-1培训工程”计划安排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个体劳动者协会、私营企业协会：

全国个协私协系统“5-1培训工程”自开展以来， 在全国各地协会的支持下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。

当前，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严峻，广大个体私营企业会员迫切需要提高生产经营能力、市场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，练好内功，应对挑战。 为此，中国个协将在2009年继续推进“5-1培训工程”的具体实施，加强个协私协系统会员企业的培训工作。我们制订了《全国个私协系统“5-1培训工程”2009年实施方案》，现予印发。请各地协会在安排2009年工作时，列入年度工作计划，并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专人负责，认真抓好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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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〇〇九年一月二十日

抄报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
抄送：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，本会会长、副会长，联系点单位及相关单位

附件1：

全国个私协系统“5-1培训工程”

2009年实施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积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、人才强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。依托全国个私协系统，搭建全国性的培训服务平台，围绕创新与发展，提供高水平的精品培训项目，引导个体私营企业会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搞好制度创新、科技创新、管理创新，全面提升企业综合素质和发展质量，为个体私营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人才支持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以广大个体工商户、私营企业骨干会员中的管理人员、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各级协会理事为主要培训对象。
三、培训方式

举办高级经济管理研修班，邀请国内知名专家、教授授课。同时与相关专业机构合作，开展针对家族企业管理、财务管理的定向培训。

四、培训内容

培训内容随班按需设计、因人施教。基本范围包括：国家宏观经济形势；国内外市场现状比较与发展前景展望；中小企业发展战略；企业家的社会责任；提高企业执行力；最新市场营销理念；人力资源管理；财务与税收管理；投资与融资管理；国际化经营与管理；管理理念与管理艺术；电子商务与物流；职场演讲及谈判技巧；商务礼仪；企业家心理压力调节；企业文化建设等精品课程。

五、师资队伍

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授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的专家、学者；国家有关部委和行业协会的权威人士等。

六、培训机构

 中国个协光彩经济服务中心具体组织培训工作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个私协会要明确相应的部门，指定专人负责此项工作，逐步建立和完善覆盖全国个私协系统的培训服务网络和专干队伍。

七、组织实施

以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个私协为单位组织招生。招生名额原则上以2008年底各地个体私营企业户数为基数确定：直辖市、东部沿海地区按每100户1名，中部、东北地区按每200户1名、西部地区按每300户1名。

中国个协每年年底前安排下一年度培训工作计划，各地可据此研究制定自己的培训计划向中国个协报送。2009年的培训计划请于2009年3月1日前报中国个协光彩经济服务中心。
地址：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172号3号楼510室；邮编：100035；电话／传真：010—66519424，010—66134736，010—66002308。也可以通过光彩经济服务中心网站网页（http://www.gczx.cn）下载报名表，通过电子邮箱（E-mail:gczx@gczx.cn）报名。

    对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组织实施“5-1培训工程”成绩突出、学员反映好的，中国个协将采取一定形式予以表彰。

附件2：
“5­1培训工程”2009年培训计划安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人
	地区
	总名额
	2009年
	2010年
	2011年

	北  京
	600
	120
	
	

	天  津
	500
	100
	
	

	河  北
	450
	100
	
	

	山  西
	200
	40
	
	

	内蒙古
	180
	20
	
	

	辽  宁
	500
	80
	
	

	吉  林
	120
	20
	
	

	黑龙江
	200
	30
	
	

	上  海
	500
	120
	
	

	江  苏
	650
	120
	
	

	浙  江
	500
	80
	
	

	安  徽
	260
	30
	
	

	福  建
	400
	80
	
	

	江  西
	230
	40
	
	

	山  东
	400
	80
	
	

	河  南
	350
	40
	
	

	湖  北
	350
	40
	
	

	湖  南
	300
	30
	
	

	广  东
	630
	120
	
	

	广  西
	160
	30
	
	

	海  南
	80
	10
	
	

	重  庆
	200
	30
	
	

	四  川
	350
	80
	
	

	贵  州
	100
	20
	
	

	云  南
	220
	30
	
	

	陕  西
	180
	30
	
	

	甘  肃
	50
	10
	
	

	青  海
	50
	5
	
	

	宁  夏
	70
	5
	
	

	新  疆
	180
	30
	
	

	西  藏
	
	
	
	

	大  连
	300
	50
	
	

	青  岛
	350
	50
	
	

	宁  波
	300
	30
	
	

	厦  门
	90
	20
	
	

	深  圳
	300
	50
	
	

	合  计
	10300
	1770
	
	


备注：各地可根据工作安排调整年度计划，超额完成部分可计算在下一年度。

附件3：

各地2009年培训工作安排回执

	      协会名称
	 负责人
	职务
	电   话

	
	
	
	

	            通讯地址
	邮编
	E-mail:

	
	
	

	是否组织本地区专班
	
	拟组织人数
	
	时间
	

	对专班培训内容及时间有何具体要求

	

	各期拟参加人数

	3月
	4月
	5月
	6月
	7月
	9月
	10月
	11月

	37期
	38期
	39期
	40期
	41期
	42期
	43期
	44期

	
	
	
	
	
	
	
	


备注：1、办地区专班招生人数应在100人以上；
      2、此表请于3月1日前传送中国个协光彩经济服务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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